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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 
1919 陪讀方案 

經濟弱勢家庭證明單(表四) 

 

茲證明學生                ，就讀            國小      年級 

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確屬經濟弱勢家庭，需要社會各界的關心與協助，特此證明。 

證 明 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    職稱：__________    

證明單位名稱：□                  國小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 

□                  村里辦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(請蓋學校或村里辦公室大章) 

 
 
 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您好： 
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從 2004 年開始推動弱勢家庭兒童課後陪讀計畫，是為經濟弱勢

家庭的國小學童籌設的課後陪讀班，提供免費課業輔導、品格/生命教育及家庭關懷。        
此方案是透過與本會合作的各 1919 服務中心來執行。 

此證明僅用於確認陪讀班的學生來自經濟弱勢家庭，並無其他用途。謝謝您的協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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